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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ＳＮ／Ｔ０７９３—１９９９《进出口填充用合成纤维检验规程》。

本标准与ＳＮ／Ｔ０７９３—１９９９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根据填充纤维的特点，对用中段称重法测试线密度的试验次数和试样整理的方式做了修改；

———增加了对纤维硅处理的判定方法；

———增加了对再生聚酯纤维的检验；

———增加了对卷曲形态的检验；

———增加了对再生聚酯纤维中的纤维碎屑含量的检测；

———对蓬松性、卷曲性能及长度的单纤维测量方法直接引用了纺织行业标准；

———删除了拉伸性能检测项目；

———对实验用标准大气改为按ＧＢ／Ｔ６５２９—２００８中３．１和３．３的要求表述；

———对品质检验项目增加了“原理”的叙述；

———增加了对外观、品质和商业质量的评定；

———对章节编排进行了调整。

本标准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杨安南、邓瑾、吴浩、张裕、郭亚飞、宫菡菡。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ＳＮ／Ｔ０７９３—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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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填充用合成纤维检验规程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进出口填充用合成纤维的抽样、商业质量、外观及品质的检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进出口填充用合成纤维的检验。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３２９１．１　纺织　纺织材料性能和试验术语　第１部分：纤维和纱线

ＧＢ／Ｔ３２９１．３　纺织　纺织材料性能和试验术语　第３部分：通用

ＧＢ／Ｔ４１４６．１　纺织　化学纤维　第１部分：属名

ＧＢ／Ｔ６５２９　纺织品　调湿和试验用标准大气

ＧＢ／Ｔ８１７０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ＧＢ／Ｔ１４３３６　化学纤维　短纤维长度试验方法

ＦＺ／Ｔ５０００９．２　三维卷曲涤纶短纤维平均长度试验方法　单纤维长度测量法

ＦＺ／Ｔ５０００９．３　中空涤纶短纤维卷曲性能试验方法

ＦＺ／Ｔ５０００９．４　中空涤纶短纤维膨松性和纤维弹性试验方法

ＳＮ／Ｔ０４７２　进出口涤纶、腈纶短纤维的疵点含量测定方法

ＳＮ／Ｔ２１３７．２　进出口纺织原料检验规程　化学纤维　第２部分：短纤维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３２９１．１、ＧＢ／Ｔ３２９１．３和ＧＢ／Ｔ４１４６．１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填充用合成纤维　狊狔狀狋犺犲狋犻犮犳犻犫犲狉犳狅狉犳犻犾犾犻狀犵

经过特殊加工或后处理，具有一定线密度、切断长度和卷曲度，用作充填毛绒玩具、被褥、睡袋等制

品及加工喷胶棉、无纺布的合成纤维。它具有柔软、膨松、保暖及回弹性好等特点。

３．２

膨松性　犫狌犾犽犻狀犲狊狊

一定量纤维在一定负荷下的体积和去除规定负荷作用下所具有的体积的比值。

３．３

纤维弹性　犲犾犪狊狋犻犮犻狋狔

一定量纤维在去除规定负荷后体积的恢复能力。

３．４　

再生聚酯纤维　狉犲犵犲狀犲狉犪狋犲犱狆狅犾狔狊狋犲狉犳犻犫犲狉

利用聚酯加工废料和废聚酯瓶经加工再生出聚酯原料而生产出来的聚酯纤维。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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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三维卷曲　犮狅狀犼狌犵犪狋犲

纤维径向呈螺旋状卷曲，呈三维立体状。

３．６

硅处理　狊犻犾犻犮狅狀犲狅犻犾犳犻狀犻狊犺犲犱

用硅整理剂（硅油）对填充纤维进行加硅处理。

３．７

纤维碎屑　犳犻犫犲狉犮狉狌犿犫

再生聚酯纤维因强力低使得纤维脆性断裂，形成碎屑状。

３．８

中空度　狆犲狉犮犲狀狋犪犵犲狅犳犺狅犾犾狅狑狀犲狊狊

中空纤维的中空程度。以纤维横截面的中空部分的面积对横截面积之比表示。

４　抽样

４．１　取样规则

同一合约、同一发票、同一生产批号为一检验批。

４．２　商业质量样品取样

取样的数量、程序和样品处理按ＳＮ／Ｔ２１３７．２规定执行。

４．３　品质样品取样

４．３．１　取样数量：全批包数不足１００包者随机抽取５包，１００包及以上者按５％抽取。

４．３．２　取样方法：从包装完好的正面深于１０ｃｍ处每包抽取批样约２００ｇ，取出后分别放入塑料袋中，

并做好标记。

４．３．３　根据不同批量，分取下述份数的实验室样品：

———１００包及以下：１份；

———１０１包～２００包：２份；

———２０１包以上每增加５００包增取一份。

４．３．４　根据４．３．３确定每份试样的包数，将从这些包中取出之批样，平铺在试验台上，从每包样品的正

反两面各不少于２０点取样，混合成实验室样品，每份约重４００ｇ。

４．３．５　将全批剩余的批样用合并舍去法缩成１５０ｇ左右，作为疵点、纤维碎屑与倍长纤维含量的试验

样品。

４．３．６　各项品质样品的质量如下：

ａ）　线密度、卷曲性能及中空度试样２０ｇ；

ｂ）　长度、倍长纤维试样５０ｇ；

ｃ）　疵点试样５０ｇ；

ｄ）　纤维碎屑３０ｇ；

ｅ）　膨松性试样１００ｇ。

４．３．７　对于只有一份实验室样品者，应做平行试验。

４．３．８　全部试样份数的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该批的最终试验结果。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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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商业质量检验

商业质量检验按ＳＮ／Ｔ２１３７．２规定执行。

６　外观检验

６．１　现场检验

将货物开包后，观察纤维是否有异味、霉变、污染、色差等情况。

６．２　实验室检验

６．２．１　测试条件

将随机取出的代表性样品平摊在周围光线明亮、空气清新、环境干净的水平工作台上进行感官

检验。

６．２．２　纤维硅处理检验

６．２．２．１　原理

硅处理增强了填充纤维的滑爽效果，手感更加柔软平滑，可通过手感经验加以定性判定纤维是否进

行过硅处理。

６．２．２．２　试验步骤

将手上的汗脂洗净，擦干，用拇指和食指相对摩挲纤维，若手感柔滑，摩擦阻力较小，则判定该纤维

经过硅处理；若手感涩糙、摩擦阻力较大，则判定该纤维未经过硅处理。

６．２．３　卷曲形态检验

６．２．３．１　原理

三维卷曲同二维卷曲在空间形态上有明显差异。

６．２．３．２　试验步骤

６．２．３．２．１　用镊子从束状纤维中抽取数根纤维置于黑绒板上观察：三维卷曲的纤维卷曲角圆滑，二维

卷曲纤维卷曲角尖锐。

６．２．３．２．２　夹持纤维呈悬垂状：三维卷曲纤维沿径向在空间形态上呈不规则或螺旋状卷曲，二维卷曲

纤维卷曲角呈规则锯齿形，基本在同一平面内。

６．２．４　再生聚酯纤维检验

６．２．４．１　原理

用废聚酯碎片或再生切片纺制得到的纤维，不可避免的带有回用原料的色泽，同原生纤维相比色泽

灰暗。

６．２．４．２　试验步骤

在北光条件下观察，若纤维色泽洁白、均匀，无碎屑状杂质，则判定该纤维为原生聚酯纤维；若纤维

３

犛犖／犜０７９３—２０１０

版权所有 · 禁止翻制、电子发售



颜色发灰，色光暗沉或同时有碎屑杂质，则判定该纤维为再生聚酯纤维。

７　品质检验

７．１　试验条件

实验室样品的试验用标准大气按 ＧＢ／Ｔ６５２９中标准大气规定，在温度２０℃±２℃，相对湿度

６５％±４％的环境下进行调湿和试验。

７．２　线密度试验

７．２．１　原理：在试验用标准大气条件下，从伸直的纤维束上切取一定长度的纤维束，测定该中段纤维束

的质量和根数，计算线密度的平均值。

７．２．２　仪器及工具：

ａ）　天平：最小分度值０．０１ｍｇ；

ｂ）　切断器：允许误差±０．０１ｍｍ：

———名义长度５０ｍｍ以下，切断器宽度１０ｍｍ；

———名义长度５０ｍｍ及以上，切断器宽度２０ｍｍ；

ｃ）　绒板、镊子、钢梳、压板等。

７．２．３　试验步骤：

ａ）　从已调湿平衡的４．３．６ａ）样品中随机均匀抽取纤维约１５００余根：

ｂ）　将取出的试样分五束分别用手扯整理，使纤维伸直、平行，成为一端整齐的纤维束；

ｃ）　握住纤维束的一端，先以稀梳，继以密梳梳除游离纤维；

ｄ）　在消除卷曲所需的最小张力下，将已整理好的纤维逐束放在选定的切断器上切取中段纤维，切

断时应注意纤维平直并与切刀垂直；

ｅ）　经调湿后，分别称取每束中段纤维的质量；

ｆ）　将分别称量后的纤维束，准确数其每份根数。

７．２．４　线密度按式（１）计算：

犜犻＝１００００×
犠
犖·犔

…………………………（１）

　　式中：

犜犻———线密度，单位为分特克斯（ｄｔｅｘ）；

犠 ———中段纤维质量，单位为毫克（ｍｇ）；

犖 ———纤维根数；

犔 ———切断长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计算结果以５次平行试验的算术平均值表示，计算至小数点后三位，修约至小数点后两位，数值修

约按ＧＢ／Ｔ８１７０规定进行。

７．３　长度

７．３．１　中段称重法（仲裁试验方法）

按ＧＢ／Ｔ１４３３６所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７．３．２　单根测量法

按ＦＺ／Ｔ５０００９．２所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７．４　卷曲性能

按ＦＺ／Ｔ５０００９．３所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７．５　疵点

按ＳＮ／Ｔ０４７２所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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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　纤维碎屑含量：

７．６．１　原理：有些再生聚酯纤维因强力低发生纤维脆性断裂，形成碎屑状。通过分离正常纤维和纤维

碎屑，得出纤维碎屑含量。

７．６．２　仪器设备：

ａ）　电子秤：最小分度值０．１ｇ；

ｂ）　精密天平：最小分度值０．０１ｍｇ；

ｃ）　玻璃皿。

７．６．３　试验步骤：

ａ）　从４．３．５取得的样品中随机称取３０ｇ试样（精确到０．１ｇ）；

ｂ）　在黑色的测试台上将纤维团悬空用两手撕扯至纤维膨松；

ｃ）　将呈膨松状的纤维团抖动至没有碎屑落下；

ｄ）　收集桌面碎屑放入玻璃器皿，在天平上称量（精确到０．０１ｍｇ）。

７．６．４　纤维碎屑含量按式（２）计算：

犘＝
犠犘

犠
×１００ …………………………（２）

　　式中：

犘 ———纤维碎屑含量，单位为毫克每百克（ｍｇ／１００ｇ）；

犠犘———纤维碎屑重量，单位为毫克（ｍｇ）；

犠 ———试样重量，单位为克（ｇ）。

７．７　倍长纤维

按ＧＢ／Ｔ１４３３６所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７．８　膨松性和弹性

按ＦＺ／Ｔ５０００９．４所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７．９　截面形状

７．９．１　仪器、工具及试剂

仪器、工具及试剂包括：

ａ）　哈氏切片器；

ｂ）　显微镜（附投影仪）：放大倍数１００倍～５００倍；

ｃ）　刀片、载玻片、盖玻片、镊子；

ｄ）　５％火棉胶溶液；

ｅ）　蛋白甘油。

７．９．２　试验步骤

７．９．２．１　将哈氏切片器的紧固螺丝松开，拔出定位销子，将匀给架旋转到金属板凹槽成垂直位置，抽出

金属板凸舌。

７．９．２．２　从按４．３．６ａ）规定取得的中空度试样中，随机取出一束纤维。

７．９．２．３　用梳子整理纤维束，使纤维平行伸直。

７．９．２．４　把一定量的纤维束放在切片器的凹槽中，纤维数量以轻拉纤维束能稍稍移动为准。

７．９．２．５　在纤维束中滴入少量５％火棉胶，捏住纤维束两端，扭转纤维，使火棉胶充分渗入到纤维束各

根纤维空隙之间，啮合两块金属板，并放置一定时间，使火棉胶凝固。

７．９．２．６　用锋利刀片沿金属板上下两面切除纤维束的外露部分。

７．９．２．７　把匀给架恢复原来位置，固定定位螺丝，稍微转动匀给架螺丝，将露出纤维切去。

７．９．２．８　旋转一格半匀给架螺丝，涂上一层火棉胶，蒸发后用刀片小心切下切片。

７．９．２．９　用镊子夹取纤维切片放在载玻片中央，滴一滴甘油，覆盖上盖玻片制成待测片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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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９．２．１０　制好的样片放在已调好的显微镜下，观察截面形状。

７．１０　中空度

７．１０．１　将７．９已观察完的样片置于显微镜载物台上，用低倍物镜找到纤维，再递换高倍物镜，直到截

面投影大小适中。

７．１０．２　使用描图装置，描绘出３０个截面图。

７．１０．３　量出截面图的长、短半径，计算中空度。

７．１０．４　计算：

７．１０．４．１　单中孔纤维中空度按式（３）计算：

犆ｓ＝
狉１×狉２
犚１×犚２

×１００％ …………………………（３）

　　式中：

犆ｓ———中空度，％：

狉１ ———中孔截面长半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狉２ ———中孔截面短半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犚１———纤维截面长半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犚２———纤维截面短半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７．１０．４．２　多中孔纤维中空度按式（４）计算：

犆ｓ＝
狀·狉犮

２

犚１·犚２
×１００％ …………………………（４）

　　式中：

犆ｓ———中空度，％：

狉犮 ———中孔截面半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犚１———纤维截面长半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犚２———纤维截面短半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狀 ———中孔个数。

计算结果计算至小数点后三位，修约至小数点后两位，数值修约按ＧＢ／Ｔ８１７０规定进行。

８　检验结果的判定

８．１　商业质量判定

商业质量的判定按合同、发票或产品标准要求执行。若符合规定要求的，判定该批商业质量合格；

若发现不符合规定要求的，判定该批商业质量不合格。

８．２　外观质量判定

按表１对外观质量进行判定。

表１　外观质量判定表

序号 缺　　　陷 评　定

１ 异味、霉变与污染 不合格

２ 合同或成交小样为三维卷曲纤维，到货为二维卷曲纤维 不合格

３ 合同或成交小样为原生原料纤维，到货为再生原料纤维 不合格

４ 合同或成交小样为经硅处理纤维，到货为未经硅处理纤维 不合格

６

犛犖／犜０７９３—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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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　品质的判定

品质按项目判定，若所有检验项目的试验结果均符合合同、发票要求或产品标准、成交小样要求，则

判定该批内在质量合格，有一项不合格，则判定该批货物内在质量不合格。

８．４　综合判定

商业质量、外观质量和品质判定均为合格，则该批产品合格；商业质量、外观质量和品质有一项判定

为不合格，则该批产品不合格。

犛犖／犜０７９３—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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